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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委托的涉及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征迁项目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三、估价目的

因雄安新区范围内雄县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收回等项目征迁需要，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现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陈克川的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征迁项目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目的是为雄安新区征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提供价格参考。
四、估价期日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发布日）
五、估价日期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六、地价定义

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和待估宗地的特点，对本次估价中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定义如下：

1.估价期日：2024年12月29日；

2.土地用途：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的证载用途为面粉加工厂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工业用地；
3.土地开发程度：待估宗地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宗地红线内现状有少量建筑物。本次评估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权利类型：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评估设定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土地使用年期：本次待估宗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证载批准使用期限为肆拾年：97年4月11日-2037年4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12.29年；
6.容积率：相关权利人未提供待估宗地相关规划条件，根据《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本次评估未考虑容积率对地价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的地价内涵是指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在估价期日为2024年12月29日，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设定用途为工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考虑容积率，满足以上估价设定的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表1                      待估宗地地价定义一览表
	宗地

位置
	估价期日权利类型
	估价设定权利类型
	估价期日登记用途
	估价设定用途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m2）
	设定容积率
	估价期日实际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开发程度

	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工业
	工业
	12.29
	780
	——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现状有少量建筑物
	红线外“六通”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七、估价结果

经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并结合当地土地市场实际情况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价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及权利类型下、在估价期日2024年12月29日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

单位面积地价：644元/平方米
待估宗地面积：780平方米

待估宗地总价：502320元

大        写：伍拾万贰仟叁佰贰拾元整
（货币种类为人民币，估价结果详见表2《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八、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    名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号         签   字

崔锴                    2010110070

郑燚                    2014110011
九、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表2                                      土 地 估 价 结 果 一 览 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25-1-0299-F12CQGJ3号
估价期日：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估价目的：征收                              估价期日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委托估价方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者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
实际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年）
	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m2）
	单位面积地价(元/m2)
	总地价(元)
	每亩价格/万元/亩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陈克川
	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
	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
	面粉加工厂
	工业
	工业
	——
	——
	——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现状有少量建筑物
	红线外“六通”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12.29
	780
	644
	502320
	42.93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抵押权未见登记。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设定待估宗地未设定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设定红线内场地平整。

地面平整状况：设定宗地内地面平整       周围道路状况：临固雄线            供电状况：统一供电         通讯状况：电信线路覆盖全区域              供水状况：统一供水                     排水状况：统一排水                供气状况：统一供气

3.规划限制条件：无。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详见估价报告中“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详见估价报告中“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部分  待估宗地的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二、待估宗地
1.具体范围：本次待估宗地为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委托评估的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本次评估仅涉及土地资产，不含其他资产。

2.土地使用权面积：780平方米（依据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
3.土地使用者：陈克川。
三、待估宗地概况
1.土地登记状况

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为城镇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待估宗地登记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者：陈克川；
地址：昝岗镇李林庄村；

图号：未标注；

地号：未标注；

地类（用途）：面粉加工厂；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2037年4月11日；

使用权面积：780平方米；
证载四至：东至李林庄耕地，南至李林庄耕地，西至沟，北至水坑；
根据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复印件，待估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780平方米，权利人为陈克川。
2.土地权利状况

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者为陈克川，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
待估宗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面粉加工厂用地，证载批准使用期限为肆拾年：97年4月11日-2037年4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12.29年。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抵押权未见登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待估宗地未设定抵押、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设定待估宗地未设定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
3.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于2024年12月3日估价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工作，待估宗地现状作为工业用地使用，地上建有建筑物。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雄安新区，为河北省管辖的国家级新区。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全境位于太行山东麓冲洪积平原前缘地带，属堆积平原地貌。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属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区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育，湖泊广布，白洋淀位于境内。雄安新区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截至2023年10月，雄县辖8镇、4乡（包含托管2镇、1乡）、1片区；安新县辖9镇、4乡（包含托管1乡）；容城县辖5镇、3乡、4片区，面积约1770平方千米。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11月1日，根据雄安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雄安新区常住人口为1205440人，雄县常住人口为478553人，容城县常住人口为273164人，安新县常住人口为453723人。2024年底雄安新区常住人口达136.07万人。
雄安新区2024年GDP总量为‌689.3亿元‌，同比增长67.3%，增量达227.3亿元。‌‌

2.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24年上半年）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实现生产总值21510.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45.2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7949.9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12015.0亿元，增长4.5%。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夏粮再获丰收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79.5亿元，同比增长3.8%。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76.3千公顷,同比增长0.1%;总产量1513.0万吨，增长1.0%；亩产443.1公斤,增长0.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猪牛羊禽肉产量253.8万吨，同比下降0.9%。其中，猪肉产量154.6万吨，下降3.0%；生猪存栏1845.3万头,下降1.0%。禽蛋产量190.1万吨，增长2.5%。牛奶产量296.1万吨，增长2.9%。蔬菜水果生产平稳增长。蔬菜总产量1676.6万吨，增长3.2%；水果总产量340.7万吨，增长3.0%。上半年，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为67.1%

（2）工业生产平稳向好，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比1-5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3.6%，股份制企业增长7.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6%，私营企业增长8.2%。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8.9%，中型企业增长8.0%，小型企业增长5.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8.4%，制造业增长7.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7%。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增长14.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6.8个百分点。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

（3）服务业持续恢复，信息服务业增长较快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3.3%，金融业增长5.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7%，住宿和餐饮业增长7.1%，批发和零售业增长5.0%。1-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1%。

（4）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支撑较强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4%，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10.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8.2%。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1.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4.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0%。从重点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工业投资增长14.1%。从项目规模看，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3.2%，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2%。从重点区域看，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5.2%。

（5）消费品市场稳定恢复，新能源汽车增势强劲

2024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08.1亿元，同比增长4.5%。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6310.4亿元，同比增长4.1%;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1097.7亿元，增长6.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6846.0亿元，同比增长4.2%；餐饮收入562.1亿元，增长8.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332.9亿元，增长6.0%。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保持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5.0%，烟酒类增长14.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8.4%。升级类商品消费扩容。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增长7.3%，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22.5%，书报杂志类增长4.7%。汽车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40.6%。
（6）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加快推进

2024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0个百分点。其中，高铁车组制造增长4.9倍，新能源车整车制造增长2.2倍，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增长1.3倍，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增长26.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9.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1.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7%。全省网上零售额2366.1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实物网上零售额2122.8亿元，增长8.7%。

（7）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2024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2.0%，衣着上涨2.7%，居住上涨0.5%，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3%，交通和通信下降0.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0.9%，医疗保健上涨0.9%，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3.6%。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0.3%，猪肉价格上涨13.8%，鲜菜价格下降0.9%。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5月份为同比持平。

202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4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1.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0.6%。

（8）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99元，同比增长5.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79元，同比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50元，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3，比一季度缩小0.06。

3.土地市场
2024 年雄安新区共出让土地 2743 亩，远超 2022 和 2023 年每年 1000 亩左右的出让规模，低于 2020 年 5394 亩的出让量，标志着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土地出让区域分布：2024 年雄安新区土地出让涉及多个片区。例如雄东片区、容东片区、启动区等均有土地成交，其中启动区创新坊片区出让了多宗重要地块，包括一期（XACR—2024—008 宗地）、二期（XACR—2024—009 宗地）两宗组合地块，用地面积分别达 268 亩、389 亩；容东片区的住宅地块在 2024 年基本完成土地供应。

土地用途与成交情况：出让土地用途涵盖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以及 “住宅+商业+配套”融合用地等。其中，启动区创新坊片区 XACR—2024—008 宗地为城镇住宅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的组合地块，用地面积 178839.21 平方米（约 268 亩），由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 11.48 亿元竞得；雄东片区 A 单元 XACR—2024—002 宗地为商业用地，用地面积 21.3 亩，同样由该公司竞得；容东片区成交的 XACR—2024—003、XACR—2024—004 宗地为住宅用地，分别由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河北建投雄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竞得。

拿地主体特征：拿地主体仍以国企为主，包括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河北建投雄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方国企，同时央企拿地活跃度提升，大唐、华电、中煤、中核等央企在 2024 年纷纷拿地，推动雄安新区第二轮疏解工作开展。
土地出让政策与规则：雄安新区房地产政策坚持 “房住不炒”，不搞大规模市场化开发，土地出让环节实行 “三定”（定地价、定用途、定出让对象），开发环节实行 “三限”（限房价、限销售面积、限销售对象）。土地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用挂牌等方式出让，竞买规则明确，如挂牌截止时若有多个符合资格的竞买人且报价达到最高限价，将转入竞政府产权物业面积，以竞得面积最多者为竞得人。

4.产业政策
2023年9月20日，雄安新区取消商品住房预售，实行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交房即交证”。同时，雄安新区支持有意愿的人才，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租售同权”。在雄安新区稳定工作的疏解人员，可购入市场化项目住房，包含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雄安新区市场化项目住房按照“成本+税费+合理利润”方式测算备案价格，引导房价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新建片区市场化项目中，配置不低于30%的“只租不售”型住房。

目前在雄安新区购买商品房的政策是“3+1”。“3”指的是购房者需要与一、二、三类疏解企业或者雄安人力签署正式合同；购房者在雄安新区无房，且可以提供无房证明；购房者具有一、二类疏解企业社保或者在新区纳税满一个月，三类企业员工则是社保或者纳税在雄安新区满一年以上。“1”指的是具有北京户口、在雄安新区积分落户、有雄才卡、有单位开具的人才证明（购房人需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在雄安新区缴纳社保满5年。“3”是必要条件，“1”的条件中，5个满足其中1个即可。

雄安新区重点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群住房需求，按照“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要求，建立“以需定供、房地联动、分类保障、职住平衡”的新型住房制度。一年来，通过推行现房销售、租售同权、合理定价等政策，有效破解当前住房市场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获得社会各界认同。

雄安新区出台政策建立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包括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机构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四类住房。其中，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销售型住房，机构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租赁型住房。

销售型住房对象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人员，具体包括符合疏解政策、新区产业发展定位、新区产业准入鼓励类目录的疏解单位员工，以及为实施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疏解承载能力而设立的配套服务单位在新区工作的在编人员、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和引进人才。

雄安新区打造住房租赁信息化服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备案、房源发布、交易撮合、网签备案等功能，实现租赁业务的一网通管、一网通办，目前可用于积分落户、子女入学、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等事项。同时，雄安新区有关部门定期开展住房租赁市场调查，公布租金参考价和租房指南。

雄安新区树立“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住房理念，相关部门规定，承租人可凭备案租赁合同为子女办理入学手续。2023年有1400余户家庭通过租房方式报名雄安新建片区学校。

雄安新区通过提高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稳定租赁关系和租金水平，鼓励长期租赁行为，让群众安心租房。

在确保价格合理、住有所居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实行精准保障。例如新区对符合条件的人群，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并限定上市条件，商品住房自办理不动产登记满5年后，可按规定上市交易；购买共有产权住房后在新区连续工作满5年，可一次性购买政府持有的剩余产权，取得全部产权满5年后可上市交易。政府产权份额的购买价格免除5年利息，增强对疏解人员和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5.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截至2024年8月底，雄安新区383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433亿元，开发面积覆盖190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4476万平方米，累计建设楼栋数量总计4180栋、道路782.4公里、管廊151公里。

按照区域划分，雄安新区共有容东片区、容西片区、雄东片区、起步区（含启动区）、昝岗片区、大河片区等六大新建片区。其中，已经有回迁群众入住的包括容东片区、容西片区和雄东片区A单元，雄东片区B单元很快将启动回迁工作。容东片区东侧的大河片区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时期，目前已有150多栋住宅楼封顶。以雄安站为中心的昝岗片区，周边在建项目主要有雄安铁建中心、中交（雄安）未来科创城、能建·新能源生态城等，包含商务办公、住宅、基础配套设施等内容。昝岗片区这片土地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一个是雄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个是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部分）。多重“身份”的加持，让昝岗片区的功能定位更加多元。起步区是雄安新区的主城区，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主战场”，汇聚众多标志性建设项目，更是央企总部“扎堆”之地。当前，启动区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城市雏形加速显现。

到2035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50%，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5%，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绿色低碳现代产业格局初步确立，能效、碳排放等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水效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绿色发展新高地和城市建设新标杆。
到本世纪中期，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绿色生态类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成为雄安新区显著标识，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树立全国样板。

打造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城市生态空间。构建“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的空间格局，形成城淀相望、城绿相融、林水相依的城市生态空间。打造城市空间景观廊道和景观节点体系，利用城市森林、组团隔离带营造大尺度绿色空间，依托白洋淀、重要水系、湿地塑造滨水活动空间，构建由大型郊野公园、大型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组成的宜人便民城市公园体系。注重城市绿道、公园布局与开放空间的串联融合，形成城中有园、园中有城、人在景中、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景观。

塑造绿色低碳、健康舒适的宜居生活环境。按照功能相对完整、空间疏密有度的原则，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加强城市设计管理，强化新区风貌管控。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导入、服务供给、住房保障等因素，推动实现动态、长期职住平衡。科学确定各类住房建设规模、布局结构和供给时序，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实现街道全部林荫化。

形成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坚持产城融合、以水定产、量水而行，完善产业空间布局。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绿色生态农业，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高端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准入门槛，严禁新建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

健全绿色交通网络设施。遵循绿色交通优先原则，构建由步行系统、骑行系统、公交系统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组成的绿色智能交通体系。支持雄安新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服务站点、综合能源站点、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推动雄安新区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加大对公交、出租汽车、执法、环卫、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支持力度。积极推广多类型绿色智能船舶，全面完成船舶清洁化改造和利用。有序开展先进生物液体燃料推广应用。

积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支持雄安新区承接从北京疏解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等。鼓励重点企业、科研机构围绕空天信息、车路协同、绿色建筑等绿色城市建设关键领域，开展关键技术和重点装备协同攻关。通过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支持一批绿色发展重点科研项目。主动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积极打造对外创新合作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各类要素充分供给、深度融合。

雄安新区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雄安新区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指导。北京市和天津市要把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积极予以支持。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雄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市，由雄安新区托管。雄县位于冀中平原，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总面积677平方公里。县域东部与霸州市交界，南部、东南部与任丘市、文安县相邻，西南隔白洋淀与安新县相望，西部与容城县相接，西北、北部与白沟新城、高碑店市毗邻，东北部与固安县接壤。县域总面积677平方公里，辖8镇4乡、290个行政村（含14个整体征迁行政村），县城划分15个社区，总人口50余万人。2022年，雄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11.33亿元，同比增长10.4%。
2024年，雄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8.3亿元，同比增长12.4%；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1.5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07亿元，超出年初预算目标0.32亿元；县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43亿元，同比增长9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50.2亿元，同比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414元，同比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85元，同比增长7.4%。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地理位置一般。所在区域内分布有银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昝岗信用社）、有购物场所（润民超市、月红超市）、有学校（雄县昝岗镇孤庄头小学）等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服务设施齐备程度一般。

2.交通条件

待估宗地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周边有502路公交线路，距离津雄高速约5.4公里，距离高铁雄安站约2.8公里，综合考虑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3.基础设施条件

待估宗地所处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为“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

4.环境条件

自然环境：待估宗地所处区域总体环境质量一般，周边多为村落民房，宗地临路地段无明显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及水污染，绿地覆盖度一般，宗地工程地质条件较好，无不良地质现象。

人文环境：区域内多为小规模工业项目，无高等大专院校。

待估宗地所处区域环境总体状况一般，人文环境一般。

5.产业集聚度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附近区域内有母料厂、塑料制品厂等，整体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产业集聚状况一般。

6.规划限制

待估宗地土地规划得当，符合土地有效利用要求，无特殊规划限制要求。
（三）个别因素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待估宗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80平方米，土地面积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形状较规则，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待估宗地地上建有建筑物；四至为：东至李林庄耕地，南至李林庄耕地，西至沟，北至水坑。

待估宗地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

待估宗地红线外基础设施条件为“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红线内设定为场地平整。通路状况：临固雄线；供电状况：统一供电，供电保障率高；通讯状况：电信线覆盖全区域；供水状况：统一供水；排水状况：统一排水；供气状况：统一供气。
待估宗地权利类型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符合土地有效利用要求。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1.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按国家标准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

（6）《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

（8）《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9）《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

2.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通知文件

（1）《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2018年4月）

（2）河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关于发布《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
（3）《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2024年12月29日）
（4）《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
（5）《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
3.有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4.其他资料

（1）雄县人民政府网
（2）《河北雄安新区涉及的雄县、容城、安新3县概况一览》（2017.04）

（3）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4）估价人员现场勘察、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某块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2）需求与供给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于求，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3）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地价格也有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因此应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格。

（4）协调原则

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因为土地能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以要分析土地是否与所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量和价格。

（5）最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的收益不同，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用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地价是该宗地的效用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此次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在评估中就应充分考虑国有建设用地的特性，按照最有效利用方式进行评估，得到一个客观、公正、公平、科学的土地价格。

（6）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恪守客观、公正、科学、合法的原则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学，评估结果准确，严格保守评估秘密。

2.估价方法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通用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待估宗地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人员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的调查，分析如下：

（1）收益还原法

目前雄安新区类似不动产的价格及租金难以确定，因此本次评估不选择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2）剩余法

因为剩余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①待开发不动产中的土地估价；②待改造后再开发不动产中的土地估价；③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待估宗地尚未进行详细规划，无法准确确定其完工后可出售的建筑面积且开发周期尚未确定。另外，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目前雄安新区类似不动产的价格及租金难以确定，无法正确预测待估宗地开发整理后的房地产价值，因此不宜选择剩余法进行评估。

（3）市场比较法

国有建设用地交易市场不活跃，且与待估宗地类似的市场案例不易搜集，因此不宜选择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4）成本逼近法

根据《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新区工业用地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为征收评估，依前述，新区工业用地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具可行性及适用性，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待估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根据河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关于发布《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鉴于新区目前的土地市场状况，结合本次估价目的，可仅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采用成本逼近法作为本次估价的方法进行评估。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3.估价结果

（1）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及待估宗地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了成本逼近法最终确定土地价格。
（2）估价结果
待估宗地为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委托评估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土地面积为780平方米。待估宗地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在估价期日为2024年12月29日，待估宗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设定用途为工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考虑容积率，满足以上估价设定的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

单位面积地价：644元/平方米
待估宗地面积：780平方米

待估宗地总价：502320元

大        写：伍拾万贰仟叁佰贰拾元整
（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次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价格是指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2024年12月29日，待估宗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设定用途为工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考虑容积率，满足以上估价设定的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2）待估宗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能满足目前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3）在估价期日的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4）任何有关待估宗地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本报告估价结果在报告中设定的价格定义的界定条件下生效，如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估价结果应进行调整或重新评估。

2.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发生效力的法律依据

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作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仅供本次估价目的使用，并随同此次评估所涉及的经济行为共同发生才产生法律效力，不对其他用途负责。

（2）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使用的方向与限制条件

本次估价结果仅作为雄安新区征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补偿提供价格参考，不能作为进行其他经济行为的依据。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若估价目的、估价期日、土地利用方式、土地面积、土地使用年限、土地开发程度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本次估价结果自估价报告提交之日（2025年11月25日）起一年内有效。

（4）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估价方所有，估价机构对估价结果有最终解释权。

3.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本次评估的土地面积、用途以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及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复印件为依据。
（2）估价结果在委托估价方提供资料可靠、情况真实下有效，如因委托估价方提供资料有误，造成估价结果失真，受托方不承担责任。

（3）对估价结果和估价工作产生影响的变化事项

①宗地的估价结果为在估价期日满足地价定义前提条件下的结果，若假设条件有变化或未按正常用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评估结果应做相应调整或重新估价，最终的土地性质、用途应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部门的批复意见为准。

②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改变估价目的、估价期日、土地开发状况或区域规划、国家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发生变化时都将影响土地结果。

③本估价报告是在估价期日，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在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4）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问题

①未经双方许可，委托估价方及受托方均不得单独对评估结果审核部门以外的部门或个人提供估价报告、技术报告及附件。

②此报告有估价师签名和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有效，否则无效；报告复印件无效，报告缺页无效。

③估价期日的确定为《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发布日。

④本次测算依据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土地面积进行总价测算。如评估面积有变动，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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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第一部分  总  述
一、估价项目名称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委托的涉及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征迁项目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
三、受托估价方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3室
资信等级：A级

备案编号：2020110057
法人代表：齐宏

四、估价目的
因雄安新区范围内雄县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收回等项目征迁需要，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现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陈克川的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征迁项目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目的是为雄安新区征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提供价格参考。
五、估价依据
1.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按国家标准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

（6）《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

（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

（8）《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9）《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

2.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通知文件

（1）《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2018年4月）

（2）河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关于发布《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
（3）《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2024年12月29日）
（4）《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
（5）《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
3.有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5）《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

4.其他资料

（1）雄县人民政府网
（2）《河北雄安新区涉及的雄县、容城、安新3县概况一览》（2017.04）

（3）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4）估价人员现场勘察、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六、估价期日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发布日）
七、估价日期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八、地价定义
根据本次估价目的和待估宗地的特点，对本次估价中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定义如下：

1.估价期日：2024年12月29日；

2.土地用途：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的证载用途为面粉加工厂用地，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工业用地； 
3.土地开发程度：待估宗地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宗地红线内场现状有少量建筑物。本次评估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4.权利类型：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评估设定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 土地使用年期：本次待估宗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证载批准使用期限为肆拾年：97年4月11日-2037年4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12.29年；
6.容积率：相关权利人未提供待估宗地相关规划条件，根据《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本次评估未考虑容积率对地价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的地价内涵是指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在估价期日为2024年12月29日，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设定用途为工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考虑容积率，满足以上估价设定的条件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表1                      待估宗地地价定义一览表
	宗地

位置
	估价期日权利类型
	估价设定权利类型
	估价期日登记用途
	估价设定用途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m2）
	设定容积率
	估价期日实际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开发程度

	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工业
	工业
	12.29
	780
	——
	红线外“六通”，宗地红线内场现状有少量建筑物
	红线外“六通”及红线内场地平整


九、估价结果
经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并结合当地土地市场实际情况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价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待估宗地在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及权利类型下、在估价期日2024年12月29日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

单位面积地价：644元/平方米
待估宗地面积：780平方米

待估宗地总价：502320元

大        写：伍拾万贰仟叁佰贰拾元整
（货币种类为人民币，估价结果详见表2《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本次评估的土地面积、用途以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及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复印件为依据。
2.估价结果在委托估价方提供资料可靠、情况真实下有效，如因委托估价方提供资料有误，造成估价结果失真，受托方不承担责任。

3.对估价结果和估价工作产生影响的变化事项

（1）宗地的估价结果为在估价期日满足地价定义前提条件下的结果，若假设条件有变化或未按正常用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评估结果应做相应调整或重新估价，最终的土地性质、用途应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部门的批复意见为准。

（2）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改变估价目的、估价期日、土地开发状况或区域规划、国家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发生变化时都将影响土地结果。

（3）本估价报告是在估价期日，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在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4.其他需要特殊说明的问题

（1）未经双方许可，委托估价方及受托方均不得单独对评估结果审核部门以外的部门或个人提供估价报告、技术报告及附件。

（2）此报告有估价师签名和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有效，否则无效；报告复印件无效，报告缺页无效。

（3）估价期日的确定为《雄县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2024年第258号）》发布日。

（4）本次测算依据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土地面积进行总价测算。如评估面积有变动，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十一、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    名            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号         签   字

崔锴                    2010110070

郑燚                    2014110011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部分  待估宗地描述及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待估宗地描述
1.土地登记状况

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为城镇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待估宗地登记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者：陈克川；

地址：昝岗镇李林庄村；

图号：未标注；

地号：未标注；

地类（用途）：面粉加工厂；

使用权类型：出让：

终止日期：2037年4月11日；

使用权面积：780平方米；

证载四至：东至李林庄耕地，南至李林庄耕地，西至沟，北至水坑；

根据雄县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2月31日出具的《关于陈克川占地说明》复印件，待估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780平方米，权利人为陈克川。
2.土地权利状况

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者为陈克川，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

待估宗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面粉加工厂用地，证载批准使用期限为肆拾年：97年4月11日-2037年4月1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12.29年。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雄国用（97）字第002008号]复印件，待估宗地抵押权未见登记，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待估宗地未设定抵押、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本次评估依据估价目的设定待估宗地未设定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

3.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相关权利人提供的资料，于2024年12月3日估价人员进行了现场查勘工作，待估宗地现状作为工业用地使用，地上建有建筑物。

二、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雄安新区，为河北省管辖的国家级新区。位于河北省中部，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国家级新区河北雄安新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全境位于太行山东麓冲洪积平原前缘地带，属堆积平原地貌。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属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水系，区内河渠纵横，水系发育，湖泊广布，白洋淀位于境内。雄安新区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截至2023年10月，雄县辖8镇、4乡（包含托管2镇、1乡）、1片区；安新县辖9镇、4乡（包含托管1乡）；容城县辖5镇、3乡、4片区，面积约1770平方千米。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截至2020年11月1日，根据雄安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雄安新区常住人口为1205440人，雄县常住人口为478553人，容城县常住人口为273164人，安新县常住人口为453723人。2024年底雄安新区常住人口达136.07万人。
雄安新区2024年GDP总量为‌689.3亿元‌，同比增长67.3%，增量达227.3亿元。‌‌

2.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24年上半年）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实现生产总值21510.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45.2亿元，同比增长3.4%；第二产业增加值7949.9亿元，增长6.1%；第三产业增加值12015.0亿元，增长4.5%。

（1）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夏粮再获丰收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79.5亿元，同比增长3.8%。夏粮生产再获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76.3千公顷,同比增长0.1%;总产量1513.0万吨，增长1.0%；亩产443.1公斤,增长0.8%。畜牧业生产基本平稳。猪牛羊禽肉产量253.8万吨，同比下降0.9%。其中，猪肉产量154.6万吨，下降3.0%；生猪存栏1845.3万头,下降1.0%。禽蛋产量190.1万吨，增长2.5%。牛奶产量296.1万吨，增长2.9%。蔬菜水果生产平稳增长。蔬菜总产量1676.6万吨，增长3.2%；水果总产量340.7万吨，增长3.0%。上半年，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为67.1%

（2）工业生产平稳向好，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比1-5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3.6%，股份制企业增长7.9%，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5.6%，私营企业增长8.2%。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8.9%，中型企业增长8.0%，小型企业增长5.2%。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8.4%，制造业增长7.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7%。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增加值增长14.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6.8个百分点。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4%。

（3）服务业持续恢复，信息服务业增长较快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3.3%，金融业增长5.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5.7%，住宿和餐饮业增长7.1%，批发和零售业增长5.0%。1-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1%。

（4）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支撑较强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4%，增速比1-5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10.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8.2%。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1.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4.2%，第三产业投资增长3.0%。从重点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工业投资增长14.1%。从项目规模看，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3.2%，10亿元以上项目完成投资增长11.2%。从重点区域看，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5.2%。

（5）消费品市场稳定恢复，新能源汽车增势强劲

2024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408.1亿元，同比增长4.5%。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市场消费品零售额6310.4亿元，同比增长4.1%;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1097.7亿元，增长6.9%。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6846.0亿元，同比增长4.2%；餐饮收入562.1亿元，增长8.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332.9亿元，增长6.0%。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保持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5.0%，烟酒类增长14.6%，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8.4%。升级类商品消费扩容。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增长7.3%，体育娱乐用品类增长22.5%，书报杂志类增长4.7%。汽车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40.6%。
（6）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加快推进

2024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0个百分点。其中，高铁车组制造增长4.9倍，新能源车整车制造增长2.2倍，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增长1.3倍，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增长26.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9.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1.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6.7%。全省网上零售额2366.1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实物网上零售额2122.8亿元，增长8.7%。

（7）居民消费价格保持平稳，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收窄

2024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持平。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下降2.0%，衣着上涨2.7%，居住上涨0.5%，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3%，交通和通信下降0.7%，教育文化和娱乐上涨0.9%，医疗保健上涨0.9%，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3.6%。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涨0.3%，猪肉价格上涨13.8%，鲜菜价格下降0.9%。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5月份为同比持平。

202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4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1.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同比下降0.6%。

（8）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2024年上半年，河北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899元，同比增长5.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79元，同比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50元，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93，比一季度缩小0.06。

3.土地市场
2024 年雄安新区共出让土地 2743 亩，远超 2022 和 2023 年每年 1000 亩左右的出让规模，低于 2020 年 5394 亩的出让量，标志着新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土地出让区域分布：2024 年雄安新区土地出让涉及多个片区。例如雄东片区、容东片区、启动区等均有土地成交，其中启动区创新坊片区出让了多宗重要地块，包括一期（XACR—2024—008 宗地）、二期（XACR—2024—009 宗地）两宗组合地块，用地面积分别达 268 亩、389 亩；容东片区的住宅地块在 2024 年基本完成土地供应。

土地用途与成交情况：出让土地用途涵盖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以及 “住宅+商业+配套”融合用地等。其中，启动区创新坊片区 XACR—2024—008 宗地为城镇住宅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的组合地块，用地面积 178839.21 平方米（约 268 亩），由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 11.48 亿元竞得；雄东片区 A 单元 XACR—2024—002 宗地为商业用地，用地面积 21.3 亩，同样由该公司竞得；容东片区成交的 XACR—2024—003、XACR—2024—004 宗地为住宅用地，分别由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河北建投雄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竞得。

拿地主体特征：拿地主体仍以国企为主，包括河北雄安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河北建投雄安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方国企，同时央企拿地活跃度提升，大唐、华电、中煤、中核等央企在 2024 年纷纷拿地，推动雄安新区第二轮疏解工作开展。
土地出让政策与规则：雄安新区房地产政策坚持 “房住不炒”，不搞大规模市场化开发，土地出让环节实行 “三定”（定地价、定用途、定出让对象），开发环节实行 “三限”（限房价、限销售面积、限销售对象）。土地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用挂牌等方式出让，竞买规则明确，如挂牌截止时若有多个符合资格的竞买人且报价达到最高限价，将转入竞政府产权物业面积，以竞得面积最多者为竞得人。

4.产业政策
2023年9月20日，雄安新区取消商品住房预售，实行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交房即交证”。同时，雄安新区支持有意愿的人才，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租售同权”。在雄安新区稳定工作的疏解人员，可购入市场化项目住房，包含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雄安新区市场化项目住房按照“成本+税费+合理利润”方式测算备案价格，引导房价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新建片区市场化项目中，配置不低于30%的“只租不售”型住房。

目前在雄安新区购买商品房的政策是“3+1”。“3”指的是购房者需要与一、二、三类疏解企业或者雄安人力签署正式合同；购房者在雄安新区无房，且可以提供无房证明；购房者具有一、二类疏解企业社保或者在新区纳税满一个月，三类企业员工则是社保或者纳税在雄安新区满一年以上。“1”指的是具有北京户口、在雄安新区积分落户、有雄才卡、有单位开具的人才证明（购房人需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在雄安新区缴纳社保满5年。“3”是必要条件，“1”的条件中，5个满足其中1个即可。

雄安新区重点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群住房需求，按照“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要求，建立“以需定供、房地联动、分类保障、职住平衡”的新型住房制度。一年来，通过推行现房销售、租售同权、合理定价等政策，有效破解当前住房市场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获得社会各界认同。

雄安新区出台政策建立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包括商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机构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四类住房。其中，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销售型住房，机构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为租赁型住房。

销售型住房对象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人员，具体包括符合疏解政策、新区产业发展定位、新区产业准入鼓励类目录的疏解单位员工，以及为实施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疏解承载能力而设立的配套服务单位在新区工作的在编人员、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和引进人才。

雄安新区打造住房租赁信息化服务平台，整合市场主体备案、房源发布、交易撮合、网签备案等功能，实现租赁业务的一网通管、一网通办，目前可用于积分落户、子女入学、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等事项。同时，雄安新区有关部门定期开展住房租赁市场调查，公布租金参考价和租房指南。

雄安新区树立“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住房理念，相关部门规定，承租人可凭备案租赁合同为子女办理入学手续。2023年有1400余户家庭通过租房方式报名雄安新建片区学校。

雄安新区通过提高住房租赁市场机构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稳定租赁关系和租金水平，鼓励长期租赁行为，让群众安心租房。

在确保价格合理、住有所居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实行精准保障。例如新区对符合条件的人群，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并限定上市条件，商品住房自办理不动产登记满5年后，可按规定上市交易；购买共有产权住房后在新区连续工作满5年，可一次性购买政府持有的剩余产权，取得全部产权满5年后可上市交易。政府产权份额的购买价格免除5年利息，增强对疏解人员和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5.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截至2024年8月底，雄安新区383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433亿元，开发面积覆盖190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达4476万平方米，累计建设楼栋数量总计4180栋、道路782.4公里、管廊151公里。

按照区域划分，雄安新区共有容东片区、容西片区、雄东片区、起步区（含启动区）、昝岗片区、大河片区等六大新建片区。其中，已经有回迁群众入住的包括容东片区、容西片区和雄东片区A单元，雄东片区B单元很快将启动回迁工作。容东片区东侧的大河片区正处于建设的关键时期，目前已有150多栋住宅楼封顶。以雄安站为中心的昝岗片区，周边在建项目主要有雄安铁建中心、中交（雄安）未来科创城、能建·新能源生态城等，包含商务办公、住宅、基础配套设施等内容。昝岗片区这片土地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一个是雄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个是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部分）。多重“身份”的加持，让昝岗片区的功能定位更加多元。起步区是雄安新区的主城区，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主战场”，汇聚众多标志性建设项目，更是央企总部“扎堆”之地。当前，启动区城市框架全面拉开，重点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建成，城市雏形加速显现。

到2035年，基本建成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50%，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5%，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绿色低碳现代产业格局初步确立，能效、碳排放等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水效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绿色发展新高地和城市建设新标杆。
到本世纪中期，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项绿色生态类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成为雄安新区显著标识，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树立全国样板。

打造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城市生态空间。构建“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的空间格局，形成城淀相望、城绿相融、林水相依的城市生态空间。打造城市空间景观廊道和景观节点体系，利用城市森林、组团隔离带营造大尺度绿色空间，依托白洋淀、重要水系、湿地塑造滨水活动空间，构建由大型郊野公园、大型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等组成的宜人便民城市公园体系。注重城市绿道、公园布局与开放空间的串联融合，形成城中有园、园中有城、人在景中、宜居宜游的城市生态景观。

塑造绿色低碳、健康舒适的宜居生活环境。按照功能相对完整、空间疏密有度的原则，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加强城市设计管理，强化新区风貌管控。统筹规划布局、产业导入、服务供给、住房保障等因素，推动实现动态、长期职住平衡。科学确定各类住房建设规模、布局结构和供给时序，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区，实现街道全部林荫化。

形成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坚持产城融合、以水定产、量水而行，完善产业空间布局。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绿色生态农业，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高端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准入门槛，严禁新建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

健全绿色交通网络设施。遵循绿色交通优先原则，构建由步行系统、骑行系统、公交系统及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组成的绿色智能交通体系。支持雄安新区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新能源汽车服务站点、综合能源站点、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推动雄安新区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加大对公交、出租汽车、执法、环卫、物流配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支持力度。积极推广多类型绿色智能船舶，全面完成船舶清洁化改造和利用。有序开展先进生物液体燃料推广应用。

积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支持雄安新区承接从北京疏解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等。鼓励重点企业、科研机构围绕空天信息、车路协同、绿色建筑等绿色城市建设关键领域，开展关键技术和重点装备协同攻关。通过雄安新区科技创新专项，支持一批绿色发展重点科研项目。主动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积极打造对外创新合作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各类要素充分供给、深度融合。

雄安新区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雄安新区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指导。北京市和天津市要把推动雄安新区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积极予以支持。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雄县，雄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市，由雄安新区托管。雄县位于冀中平原，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总面积677平方公里。县域东部与霸州市交界，南部、东南部与任丘市、文安县相邻，西南隔白洋淀与安新县相望，西部与容城县相接，西北、北部与白沟新城、高碑店市毗邻，东北部与固安县接壤。县域总面积677平方公里，辖8镇4乡、290个行政村（含14个整体征迁行政村），县城划分15个社区，总人口50余万人。2022年，雄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11.33亿元，同比增长10.4%。
2024年，雄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48.3亿元，同比增长12.4%；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1.5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07亿元，超出年初预算目标0.32亿元；县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43亿元，同比增长9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50.2亿元，同比增长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414元，同比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85元，同比增长7.4%。
估价对象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地理位置一般。所在区域内分布有银行（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昝岗信用社）、有购物场所（润民超市、月红超市）、有学校（雄县昝岗镇孤庄头小学）等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完善程度一般，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服务设施齐备程度一般。

2.交通条件

待估宗地周边路网密集程度一般，周边有502路公交线路，距离津雄高速约5.4公里，距离高铁雄安站约2.8公里，综合考虑估价对象交通便捷度一般。

3.基础设施条件

待估宗地所处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为“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

4.环境条件

自然环境：待估宗地所处区域总体环境质量一般，周边多为村落民房，宗地临路地段无明显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及水污染，绿地覆盖度一般，宗地工程地质条件较好，无不良地质现象。

人文环境：区域内多为小规模工业项目，无高等大专院校。

待估宗地所处区域环境总体状况一般，人文环境一般。

5.产业集聚度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附近区域内有母料厂、塑料制品厂等，整体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产业集聚状况一般。

6.规划限制

待估宗地土地规划得当，符合土地有效利用要求，无特殊规划限制要求。
（三）个别因素

待估宗地位于河北雄安新区雄县昝岗镇李林庄村。待估宗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80平方米，土地面积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形状较规则，对土地利用无不良影响；待估宗地地上建有建筑物；四至为：东至李林庄耕地，南至李林庄耕地，西至沟，北至水坑。

待估宗地工程地质条件良好，无不良地质现象。

待估宗地红线外基础设施条件为“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红线内设定为场地平整。通路状况：临固雄线；供电状况：统一供电，供电保障率高；通讯状况：电信线覆盖全区域；供水状况：统一供水；排水状况：统一排水；供气状况：统一供气。

待估宗地权利类型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符合土地有效利用要求。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替代原则

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在同一商品市场中，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效用相同或大致相似时，价格低者吸引需求，即有两个以上互有替代性的商品或服务同时存在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是经过相互影响与比较之后来决定的。土地价格也同样遵循替代规律，某块土地的价格，受其它具有相同使用价值的地块，即同类型具有替代可能的地块价格所牵制。换言之，具有相同使用价值、替代可能的地块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价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

（2）需求与供给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都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供小于求，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特性，因此在进行土地估价时既要考虑到所假设的公平市场，又要考虑土地供应的垄断性特征。

（3）变动原则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伴随着构成价格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土地价格也有同样情形，它是各种地价形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格形成因素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土地价格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组合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在土地估价时，必须分析该土地的效用、稀缺性、个别性及有效需求以及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动的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由于这些因素都在变动之中，因此应把握各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以便根据目前的地价水平预测未来的土地价格。

（4）协调原则

土地总是处于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必须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因为土地能适应周围环境，则该土地的收益或效用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以要分析土地是否与所处环境协调。因此，在土地估价时，一定要认真分析土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判断其是否协调，这直接关系到该地块的收益量和价格。

（5）最有效使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的收益不同，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用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地价是该宗地的效用作最有效发挥为前提的。此次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在评估中就应充分考虑国有建设用地的特性，按照最有效利用方式进行评估，得到一个客观、公正、公平、科学的土地价格。

（6）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恪守客观、公正、科学、合法的原则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学，评估结果准确，严格保守评估秘密。
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一）估价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以下简称《规程》），通用的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当地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待估宗地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

根据估价人员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的调查，分析如下：

（1）收益还原法

目前雄安新区类似不动产的价格及租金难以确定，因此本次评估不选择收益还原法进行评估；

（2）剩余法

因为剩余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土地估价。允许运用于以下情形：①待开发不动产中的土地估价；②待改造后再开发不动产中的土地估价；③仅将土地开发整理成可供直接利用的土地估价。待估宗地尚未进行详细规划，无法准确确定其完工后可出售的建筑面积且开发周期尚未确定。另外，待估宗地为国有建设用地，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目前雄安新区类似不动产的价格及租金难以确定，无法正确预测待估宗地开发整理后的房地产价值，因此不宜选择剩余法进行评估。

（3）市场比较法

国有建设用地交易市场不活跃，且与待估宗地类似的市场案例不易搜集，因此不宜选择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4）成本逼近法

根据《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新区工业用地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为征收评估，依前述，新区工业用地宜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具可行性及适用性，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待估宗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根据河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关于发布《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鉴于新区目前的土地市场状况，结合本次估价目的，可仅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本次估价采用成本逼近法作为本次估价的方法进行评估。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二）估价过程

依据《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根据《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冀土协[2019]3号）及雄安新区实际情况，专家委员会研讨认为《国有建设用地成本逼近法测算表（工业类出让用地）》中项目构成、参数取值具有可行性及适用性。在进行具体宗地价格评估时需对土地剩余年期、区位及开发程度等因素进行修正，建议区位修正系数不超过±5%。

则本次待估宗地测算过程详见如下：

                                 国有土地成本逼近法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取值标准
	价格
	测算依据及相关说明

	
	
	数值
	单位
	单价（元/平方米）
	

	1
	土地取得费（Ea）
	——
	——
	602
	=（1）+（2）+（3）

	（1）
	征地费用
	——
	——
	225
	=（1）+（2）

	①
	征地区片价及其他费用
	15
	万元/亩
	225
	按征地区片价12万元/亩，其他费用3万元/亩测算。

	（2）
	房屋及附属物等补偿费
	350
	元/平方米
	350
	根据雄安新区实际及有关政策，补偿费用包括房屋、附属补偿费、安置费用及其他费用等，按有关政策及标准平均补偿费用为350元/平方米。

	（3）
	社会保障费用
	——
	——
	27
	根据冀政[2008]132号，社会保障费用不低于征地区片价的10%，根据雄安新区实际取征地区片价的15%。

	2
	税费（T）
	——
	——
	39.2
	=（1）+（2）+（3）

	（1）
	耕地占用税
	39.2 
	元/平方米
	39.2
	根据调查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约70%，其中基本农田占耕地面积的80%。根据《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2019年7月25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雄安新区耕地占用税为40元/平方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11号）占用基本农田的提高50%，耕地占用税为60元/平方米。

	3
	土地开发费（Ed）
	——
	——
	115
	设定开发程度为六通一平（宗地外围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内土地平整）

	4
	利息（R1）
	4.35%
	——
	30.37
	设定该土地开发周期为1年，利息率按年期对应贷款利率4.35%测算，假设土地取得费和相关税费为土地取得时一次性投入，土地开发费用为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5
	利润（R2）
	15.00%
	——
	113.43
	以土地取得费、相关税费和土地开发费为基础，按照15%测算土地开发利润。

	6
	土地成本价格（Pe）
	——
	——
	900
	土地成本价格=土地取得费+税费+土地开发费+利息+利润

	7
	土地增值收益（R3）
	40.00%
	——
	360
	土地增值收益是因土地用途等土地使用条件改变或进行土地开发而产生的，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统筹考虑耕地指标调剂费及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从政府收益中客观支出的费用，以土地成本价格的40%测算土地增值收益。

	8
	年期修正
	0.5113
	——
	——
	按工业用地法定最高年期50年测算，土地还原率6%，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

	9
	区位修正
	1.000
	——
	——
	对比全区土地区位平均状况，区位修正系数为1.010。

	10
	土地价格（P）
	——
	——
	644
	土地价格=（土地成本价格+土地增值收益）×年期修正×区位修正，折合42.93万元/亩。


三、地价的确定
1.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的通知（冀土协[2019]3号）、《雄安新区评估专家委员会关于雄安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补偿评估方法及价格水平的专家意见》及待估宗地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了成本逼近法最终确定土地价格。
2.估价结果

待估宗地为雄县征迁安置办公室委托评估的一宗工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土地面积为780平方米。待估宗地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在估价期日为2024年12月29日，待估宗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2.29年，设定用途为工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通路、通电、通讯、供水、排水、供气）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未考虑容积率，满足以上估价设定的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为：

单位面积地价：644元/平方米
待估宗地面积：780平方米

待估宗地总价：502320元

大        写：伍拾万贰仟叁佰贰拾元整
（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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